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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部规 2024－9

湛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湛江市高层次
人才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的通知

湛教〔2024〕2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各学校：

现将《湛江市教育局关于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湛江市教育局

202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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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教育局关于湛江市高层次
人才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人才服务保障机制，切实为我市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在基础教

育阶段就学提供便利服务，根据《关于做好我省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受教育工作的通

知》（粤教基函〔2010〕93号）《湛江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及人才卡服务实施办法（2023

年修订版）》（湛府规〔2023〕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践情况，修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子女是指根据《湛江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及人

才卡服务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湛府规〔2023〕2号），经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认定且持有有效期内《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卡》的 A、B、C类人才的子女。

第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需求，按照

本实施办法，积极组织协调有关中小学校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服务工作。各

有关中小学校要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做好接收工作。

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下列规定给予教育优待服务，并享受与湛江市户籍

居民子女同等待遇：

（一）申请入读我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即小学、初

中、高中的一年级，幼儿园为起始班级，下同）的，按照国家、省、市幼儿园、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和当年中考政策，统筹安排：

1．A、B类持卡人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普惠性幼儿园起始年级的，

由持卡人住所或工作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学位供给情况和申请人

意愿，按照工作生活基础就近就便统筹安排〔市直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由市教育局会

同县（市、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2．C类持卡人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普惠性幼儿园起始年级的，由

持卡人住所或工作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学位供给情况，按就近入

学原则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和普惠性幼儿园就读。市直属学校按当年招生政策执行。

如确实无法安排入读普惠性幼儿园的，可选择入读其他民办幼儿园，并由持卡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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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协调解决入学问题。

3．A、B类持卡人子女申请入读居住地所在县（市、区）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起

始年级的，由该民办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学位供给情况统筹

安排。持卡人居住地所在县（市、区）之外的民办学校不纳入优待范围。

4．A、B、C类持卡人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入读工作按当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考试

招生有关政策执行。在我市报考普通高中学校达到志愿所在学校投档分数线的，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在市内入读中职学校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优先录取。

（二）申请转入我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学校的，按照《广东省教育

厅关于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粤教基〔2014〕24号）和中职学生

转学有关规定，予以协调办理：

1．A、B、C类持卡人子女从市外转入我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普惠性幼儿园的，

由用人单位向持卡人居住或工作所在地县（市、区）教育局申请，符合条件转入市直

属学校的向市教育局申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各类人才子女入读中小学校的优

待政策，结合学位供给情况，按照户籍学生的转学规定予以协调办理。

2．A、B、C类持卡人子女从市外转入我市普通高中学校的，以学校等级相同、

年级相衔接为原则（外省转入的学生需具有广东省户籍和相关证明材料），结合我市

普通高中学校学位供给情况，按照普通高中学生转学规定予以协调办理。转入我市中

职学校的，结合我市中职学校学位供给情况，按照中职学生转学规定予以协调办理。

3．A、B、C类持卡人因居住地或工作地等生活、工作基础变动，其子女需要在

市内跨县（市、区）转学的，由转入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学位供给情况，予以协调办

理。转入学校为县（市、区）管辖的，向对应县（市、区）教育局申请；转入学校为

市直属的，向市教育局申请。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教育优待按照以下程序，由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统

一办理，不接受个人办理：

（一）个人申报。有关持卡人填写《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申请表》（见

附件 1、可在湛江市教育局网站下载），并于当年 4月 15 日前向用人单位提交申请

表（一式三份）、与子女关系相关材料（户主、父母及儿童户口簿、出生证）、合法

稳定住所相关材料（儿童父母房产证、不动产权证、网签购房合同，或自签订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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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半年以上且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凭证、湛江市市区人才公寓租赁合同

和水电费缴费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单位审核。用人单位对持卡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其申请

表中加具审核意见，填写《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教育优待情况汇总表》（见附

件 2），并出具委托函（见附件 3），委托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统一办理。4月 30日前，

各有关用人单位须将汇总表、委托函和持卡人提交的材料报送持卡人居住或工作所在

地县（市、区）教育局审核；符合条件申请入读市直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由县（市、

区）教育局初审后，送市教育局复核。申请转入市直属中小学校或申请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优待的，申请材料直接送市教育局审核。

（三）优待安置。审核通过后，5月 20日前，由市教育局和有关县（市、区）教

育局将复核和审核结果在本局网站进行为期不少于 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有关

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落实相应优待。

第六条 各县（市、区）教育局每年要将落实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服务的情

况及时报送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将加强对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检查监督，

保障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服务。对接收数量较多、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学校，

给予表扬；对落实政策不积极、拒收高层次人才子女的单位和学校，要责令限期整改，

并追究领导责任。

第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

教育优待实施办法（修订）》（湛教〔2021〕3号）期满自动失效，以往文件中有关

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规定与本实施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附件：1．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申请表

2．湛江市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教育优待情况汇总表

3．委托函

（附件详情请登录湛江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www.zhanjiang.gov.cn政府公报栏目查

阅）


